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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 年度的相關預算，「原住民教育協調與發展」項目編列 12 億 8,197 萬元、「原住

民族文化維護與發展」項目編列 9,060 萬元，二者與語言文化有關的推展業務預算總數

達 13 億 7,257 萬元。其中，「原住民教育協調與發展」項下的「推動族語教育」子目

係依據 96 年擬定的「辦理原住民族語言振興六年計劃」所編列，97 年至 102 年五年間

總經費達 7 億 7,798 萬元，前五年花費了 6 億 2,511 萬元，102 年則編列了總計畫的餘

款 1 億 1,287 萬元。 

四、師資陣容方面： 

(一)98 年教育部刪除《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言師資專業素養改進措施》第 8 條規定後，

學校編制內教師只要經過 36 小時及 72 小時中高階講習後，即可擔任本土語言講師。

其中閩南語教學部分，有 60.43%為編制內教師指派擔任，30.33%為編制內教師自願擔

任，其餘 8.24%為教學支援人員擔任。客語及原住民語族中，由教學支援人員擔任之比

例則高達 36.01%及 75.38%。 

(二)此突顯眾多具有本土（尤指閩南語族群）語言、藝術、文化之熱心教學支援人員無法

擔任本土語言教學工作，教育部又以他們未具備正統教育學養成、無法經營管理班級

，而長期排除在教學之列。 

(三)上述師資問題，應當予以合理化、法制化，方能吸引優秀人才積極投入本土語教育。 

五、請教育部從下列角度重新檢討相關教育政策，正視本土語言文化發展，以符合世界潮流： 

(一)重新檢討本土語言教育政策，加重本土語言教育之重要性，增加教學時數。 

(二)重行分配本土語言教育資源，平衡各語族之資源分配，增加欲送予需要的單位。 

(三)提升本土語言師資素質，尤其應恢復《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言師資專業素養改進措

施》第 8 條：『未通過本土語言認證之現職教師，自 100 學年度起不得擔任本土語言

教學』的規定。 

（三十六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茲針對經濟部於 87 年 1 月 1 日修訂之「公

司行號營業項目標準分類」，已將高爾夫球場業列入體育運

動業，理應儘速修正高爾夫球課徵娛樂稅事宜，惟財政部迄

今未積極配合修正法令，顯有未當，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

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我國之高爾夫球運動人口蓬勃發展，已成為社會共同喜愛之運動，並且列為亞運及台灣區

運比賽項目，係國際正式體育活動。目前大專院校中，高爾夫運動亦列入體育課程必修或

選修項目，高爾夫因時空背景之轉變已非貴族娛樂，並已列入運動類之項目，但目前課徵

之高娛樂稅，卻使得高爾夫球運動變相受到打壓。 

二、行政院體委會多次建請修正高爾夫球課徵娛樂稅事宜，監察院業已對財政部提出糾正，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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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極配合輔導高爾夫球賽會，惟財政部仍將該項體育項目視為「奢侈財」，並且未配合修

正法令。 

三、娛樂稅之本質係屬於特種銷售稅，對高價消費產品或行為之課稅，主要系提高該產品或消

費行為之價格，發揮以價制量之效果，達到改善奢侈消費習性之目的；並藉由娛樂稅之課

徵，高所得者在消費過程中，由於產品價格之提高，從而必須繳交較高之稅負，達到課稅

公平與社會正義之目的，因此其課稅範圍在理論上應限於有外部成本及具有奢侈性質之商

品或活動、或政策上希望限制之消費或活動。 

四、高爾夫球運動在過去所得水準低時代，屬於高所得階層之消費，課徵娛樂稅有其背景經濟

因素，然現今時空環境變遷，財政部應尊重行政院體委會及經濟部等主管機關之專業建議

，需儘速修正高爾夫球課徵娛樂稅事宜，輔導該運動之發展以配合經濟環境變遷以及社會

需要，使法令能更符合社會實際之需求。 

（三十七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有鑒於花草茶漸成為現代人喜愛之健康飲

品，但消基會抽樣調查卻發現，作為其原料之花草的根、莖

、葉、花朵或果實，近半數皆超出衛生署訂定之農藥殘留的

安全容許量，對人體極易產生危害，為維護廣大消費者之健

康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此次抽檢之 20 件乾燥的花草（花果）茶樣品中，有 10 件樣品未檢出殘留農藥，其餘 10 件

檢出農藥殘留，這當中有 8 件超過安全容許量。在這些超標的花草樣品中，被檢出的農藥

種類更高達 18 種。 

二、上述的抽檢結果顯示，花草類植物在農藥的使用上頗為廣泛，且農藥混合的情況相當普遍

，這會對食用者產生「雞尾酒效應」；也就是說，單一類型農藥在沒有超標情況下較容易

代謝，但經混合使用再加上超標，便會使讓人體難以代謝，造成身體的嚴重危害。 

三、由於乾燥的花草或果粒通常都是直接沖泡飲用，消費者僅只能藉由包裝標示或目視花草茶

外觀來辨認品質好壞。爰此，本席建請政府相關單位應以更嚴謹和積極的態度，去監控花

草類食用植物的農藥殘留情況，以保障消費者安全。同時也建議政府單位可輔導農民或農

產品加工業者，建立花草類農產品的履歷制度及安全品質認證，確保商品本身的食用安全

，保障民眾身體免於農藥危害，也可以間接提升商品形象與價值。 

（三十八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針對油、電雙漲，已有團膳業者反映須隨

物價調漲中小學營養午餐之費用，據了解一天平均的漲幅約 5
元。對此，許多學校表示不敢亂漲價，只能每月動支午餐結


